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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理工委〔2014〕6 号

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，深化高等学校管理

体制改革，实施依法治校，促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。依据教

育部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1 号），

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决定成立《上海理工大学章程》修

订领导小组，并于 2014 年 3 月至 8 月开展《上海理工大学

章程》修订工作。领导小组组成如下： 

组  长：沈  炜  胡寿根 

成  员：张仁杰、李  江、刘道平、王凌宇、郑 刚、 

陈  斌、田蔚风、刘  平、江才妹 

修订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，人员组成如下： 

组  长：刘  平 

副组长：姚  俭 

成  员：陈海瑾、王  平、施小明、孙跃东、沙  军、

葛民先、侯建明、吴裔南、魏景赋、张道方、

杨  英、游  康、倪争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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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中共上海理工大学委员会 

2013 年 3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11 日印发 


